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6號

原      告  吳葦柔  

            戴政弘  

            蕭睿群  

            王婉柔  

            左曉紋  

            陳佳妙  

            翁詔琳  

            李桂瑋  

            黃雅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蔡菘翰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長庚  

被      告  新苑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文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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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就坐落於桃園市中

壢區青平段411、411-1、411-2、411-3、412地號土地上，

案名為「新潤君頤」之預售屋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共同

與原告分別締結相關戶別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

買賣契約），其中第30條約定若因該等契約涉訟，以本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契約書影本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391頁)，是本件兩造因系爭

買賣契約關係涉訟，第一審訴訟即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

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主張依民法第359條

規定行使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減少價金形成權，並請求確認

減少之價金不存在。嗣於相同買賣瑕疵糾紛之基礎事實下，

以民事準備狀變更其訴（見本院卷二第103頁至第106頁），

請求權基礎變更為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之減少價金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並變更訴之聲明如後述。嗣又以民事準備三狀於

同一訴之聲明及相同基礎事實下，追加公平交易法第30條為

請求權基礎，上開之訴之變更、追加間，其等請求之基礎事

實均同一，揆諸首揭規定，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建案為被告共同出資興建，並共同委由訴外人即不動產

經紀業者海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鉅公司)負責處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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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建案預售屋銷售事宜，原告於民國110年至111年間前往系

爭建案之搭設樣品屋賞屋，該樣品屋（下稱系爭樣品屋）呈

現系爭建案之A7、B2、B7等棟戶別，雖僅單面採光，惟位於

客餐廳、主臥及次臥之三面窗戶，依當時系爭樣品屋所顯具

體規格均為「大面積開窗」、「幾近落地低台度」之設計，

而得彌補室內僅有單面採光之不足，並顯示出對外視野遼

闊、放大空間感之視覺效果，原告遂與海鉅公司銷售人員接

洽後分別表明願購買系爭建案戶別B2棟7F、B2棟18F、B2棟1

9F、B7棟7F、B7棟11F、A7棟6F、A7棟7F、A7棟15F、A7棟17

F房屋及對應之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被告乃共同

與原告分別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簽立相關契約書。

  ㈡系爭樣品屋所提供之資訊，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

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乃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內容，

依該條規定，自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被告所負擔之

給付義務不得低於該廣告內容。又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

其契約書第1條第2項（下稱系爭條款）雖記載「本案傢俱配

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所載之配

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等

語，然該條項為原告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竟在系爭樣

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要參考依據情況

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樣品屋廣告內容

之契約義務，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規定，可認

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

原則，已對消費者方之原告顯失公平，依消保法第12條第1

項、第2項第1款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第1、4款規定，該

條款之約定為無效。且依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為預防消費糾

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而依消保

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就建商行業所擬定並經行政院核定公告

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第

貳點第一款明確規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得約定「廣告

僅供參考」，是上開兩造約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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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頒布之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

項，依同法第4項規定亦屬無效。

　㈢詎料於112年間被告上傳系爭建案實際現況照片時，原告發

現僅有主臥室之窗戶係按系爭樣品屋所示為大面積開窗及幾

近落地低台度規格，至於客餐廳及次臥室之兩扇窗戶（下稱

系爭窗戶）規格竟遭被告擅自改為高度115公分、寬度160公

分、離地高度125公分之小窗戶，與系爭樣品屋所展示規格

相比，明顯有「開窗面積縮小」、「台度變高」、「近落地

窗變為小窗」等情（下稱系爭瑕疵），被告擅自更改系爭窗

戶規格除影響景觀及採光視野外，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

估算後，系爭瑕疵更嚴重減損系爭房地價值，減損程度約4.

12%。嗣兩造進行消費爭議協商，被告及訴外人海鉅公司皆

坦承系爭窗戶確實與系爭樣品屋展示存有落差，願提出補償

方案，但拒絕將系爭窗戶回復成系爭樣品屋所顯示之規格，

是系爭窗戶確實存有減少契約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

瑕疵，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減少買賣

價金，並認各別原告得主張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即為如附表1

所示系爭房地各別房地扣除各別車位後之各別買賣價金，按

4.12%減損程度計算之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則原

告既已依法為上開減少價金主張，被告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

金額欄所示各金額之原價金受領均為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不當得利返還，而分別

返還各該金額予各原告。又被告提供系爭房地既具有系爭瑕

疵，被告即構成不完全給付，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減價損失。

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各原

告。

　㈣又被告未能確保系爭樣品屋呈現之窗戶尺寸及樣式與實際建

築執照圖說相符，即放任訴外人海鉅公司搭設不實、引人錯

誤之系爭樣品屋向公眾行銷，致使原告錯認系爭樣品屋之窗

戶規格即為將來實體房屋建成之規格，進而與被告締結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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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房地，受有上開減價損失，

是被告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之情事，原告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

各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30條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並聲

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九人各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

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原告民事準備狀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

告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樣品屋設置於室內，外人無從知悉，須先行預約經代銷

人員同意後，才能在代銷人員陪同進入參觀，且樣品屋處亦

備有建築執照圖說，是系爭樣品屋並不構成消保法上所稱之

「廣告」。

　㈡又縱認系爭樣品屋構成廣告，然本件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

時，其中系爭條款之約定，已排除系爭樣品屋成為契約之一

部，是系爭樣品屋至多僅構成要約之引誘，並不會因消保法

第22條規定而成為契約之一部。何況，兩造締結契約後，原

告於建築過程中就客變簽認時，該簽認圖上亦有窗戶規格、

尺寸及台度之記載，然原告仍再次確認同意並簽名，並未見

有所爭執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關於系爭房地之系爭買賣契約，且

系爭樣品屋與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瑕疵之客觀窗戶規格落差情

事一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樣品屋與系

爭房地實際窗戶對照相片資料1份（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至第

39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情事首足信為真。至原告主張系

爭樣品屋窗戶規格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故上開窗戶

規格落差情事構成瑕疵事由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爭執，

是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1.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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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2.被告是否應依公平法第30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分別敘述如後述。　

　㈡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

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第1、2項分

別固定有明文。又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

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

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

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

細則第23條亦定有明文。則於一般預售房屋之情形，銷售據

點所搭設之樣品屋，不論其是否設置於室內，亦不論參觀者

是否須銷售人員同意始得進入，核其性質，乃屬供向不特定

多數人推廣使其等了解預售屋相關興建細節之物，其自身之

展示，自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是被告就系爭樣品屋

之展示，自構成消保法上之廣告，然本件原告是否得主張依

消保法第22條規定，認系爭樣品屋關於窗戶規格之展示構成

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仍應審酌兩造具體締約情事以為認

定。

　㈢則按廣告具有多樣性及複雜性，是否屬契約之一部，仍應參

酌當事人之意思，包括廣告表示內容是否具體詳盡、當事人

之磋商過程、交易慣例等綜合判斷。如消費者信賴廣告內

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於

契約中雖未就廣告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

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固應視為契約之一部。惟

簽訂契約時倘企業經營者並未再據原屬「要約引誘」之廣告

為訂約之說明、洽談，使之成為具體之「要約」，縱其廣告

之內容不實，應受消保法或公平法之規範，仍難逕謂該廣告

為要約或已當然成為契約之一部（最高法院108年台上第120

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

時，若未就涉及企業經營者廣告內容者再為約定時，倘消費

者係因信賴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進行締約，固應依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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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2條規定，而使廣告內容事項成為契約之一部。惟倘若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過程中，有具體情事可認雙方已約

明並非依照廣告內容為締約基礎時，消費者即不得主張係因

信賴廣告內容而為締約，自無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適用，而

難認廣告內容會構成契約之一部。經查，稽諸系爭買賣契約

書影本，顯示兩造已於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條款中明確約定

「本案傢俱配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

四）所載之配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

樣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頁），系爭條款亦以粗體字

樣標明重點事項，除物理上足使消費者醒目而肉眼辨識條款

之存在外，實質內容如「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等字

樣亦足使消費者明確瞭解締約約定之房屋實際規格並非以樣

品屋展示為準，而應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並

無對消費者造成內容突襲或難以理解而會錯意之可能。是可

認締約之消費者於締約時顯然明瞭關於窗戶規格並非依照樣

品屋展示之情況為準，而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

所載，足認兩造就有關系爭房地實際窗戶規格，已明確約定

係依照系爭買賣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

明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是揆諸上開說明意旨，本件原

告即不得再主張樣品屋展示內容作為契約之一部。

　㈣系爭條款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第

17條規定之無效事由：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

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

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

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

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

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

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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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民

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定

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

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

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

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

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

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

於消費者之情形者，消保法第13條、第14條亦分別定有明

文。

　2.原告雖主張系爭樣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

要參考依據情況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

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約義務，可認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

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已對原告顯失公平

云云，然衡酌系爭建案之行銷為預售屋銷售，與成屋行銷相

比，並無實際已建好之房屋可直接作為樣品屋以供消費者參

觀，僅能以臨時搭建之樣品屋為展示，然預售屋之樣品屋受

限於搭建地點、環境、成本及建築法令等條件限制，本難期

其房屋門窗尺寸及比例均與實際建成之成屋相同，僅能預期

呈現其空間配置大致樣貌，尤以如系爭樣品屋為設置於室內

之情況更是如此，是於考量預售屋樣品屋展示真實建成房屋

室內樣貌能力之先天限制條件下，系爭條款為免樣品屋展示

內容糾紛及爭議，而約定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

準，並無明顯不利於消費者，亦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平

等互惠原則及對消費者方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本件原告主

張系爭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之對

原告顯失公平而無效事由云云，並不可採。

　3.次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

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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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內政部以台內地字第11

20263817號公告頒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第貳點「不得記載事項」中第一款固明確規定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惟該不得記載事項係指預售屋

賣方之企業經營者不得於定型化契約條款內概括記載「廣告

僅供參考」，以免企業經營者廣泛規避所有廣告內容構成契

約義務之責任，然若對於特定廣告內容細節事項另於定型化

契約中約定以特定標準為準，而避免產生糾紛爭議者，自不

在此限。是本件系爭條款為免系爭樣品屋無法真實表達實際

建成房屋之規格內容，而明訂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

為準，尚非概括約定所有廣告內容均僅供參考而全面迴避企

業經營者廣告責任，是尚難認有牴觸上開「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貳點第一款之不得記載事

項，是原告主張系爭條款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規定

為無效云云，亦不可採。

　㈤準此，本件因存在兩造系爭條款之約定，縱系爭樣品屋與實

際建築執照圖說就窗戶規格存有原告本件主張之落差情事，

因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並未成為契約之一部，是尚難

認兩造契約內容與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有落差，而屬契約

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減少而構成瑕疵。從而，本件

原告主張被告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存有

系爭瑕疵，故原告得主張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並依

民法第179條請求減少價金後被告應返還溢領之價金金額云

云，為無理由。又原告主張因系爭瑕疵而被告之給付為不完

全給付，原告得依民法第227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云云，亦同

無理由。

　㈥又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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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

關事項；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公平法第2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條固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雖主張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而與被告締

約，致使系爭房地有系爭瑕疵存在，故原告受有該等瑕疵減

價損害云云，然系爭條款已明確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有關窗戶

規格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並

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且應為消費者方所明確瞭解，已敘

述如前。是本件原告顯無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為契約內

容，亦無誤信而為締約之情事，自難認有何因而侵害其權益

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公平法第3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

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

3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金錢給

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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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6號
原      告  吳葦柔  
            戴政弘  
            蕭睿群  
            王婉柔  
            左曉紋  
            陳佳妙  
            翁詔琳  
            李桂瑋  
            黃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蔡菘翰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長庚  
被      告  新苑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就坐落於桃園市中壢區青平段411、411-1、411-2、411-3、412地號土地上，案名為「新潤君頤」之預售屋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共同與原告分別締結相關戶別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買賣契約），其中第30條約定若因該等契約涉訟，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契約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391頁)，是本件兩造因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涉訟，第一審訴訟即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主張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行使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減少價金形成權，並請求確認減少之價金不存在。嗣於相同買賣瑕疵糾紛之基礎事實下，以民事準備狀變更其訴（見本院卷二第103頁至第106頁），請求權基礎變更為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之減少價金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並變更訴之聲明如後述。嗣又以民事準備三狀於同一訴之聲明及相同基礎事實下，追加公平交易法第30條為請求權基礎，上開之訴之變更、追加間，其等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同一，揆諸首揭規定，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建案為被告共同出資興建，並共同委由訴外人即不動產經紀業者海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鉅公司)負責處理系爭建案預售屋銷售事宜，原告於民國110年至111年間前往系爭建案之搭設樣品屋賞屋，該樣品屋（下稱系爭樣品屋）呈現系爭建案之A7、B2、B7等棟戶別，雖僅單面採光，惟位於客餐廳、主臥及次臥之三面窗戶，依當時系爭樣品屋所顯具體規格均為「大面積開窗」、「幾近落地低台度」之設計，而得彌補室內僅有單面採光之不足，並顯示出對外視野遼闊、放大空間感之視覺效果，原告遂與海鉅公司銷售人員接洽後分別表明願購買系爭建案戶別B2棟7F、B2棟18F、B2棟19F、B7棟7F、B7棟11F、A7棟6F、A7棟7F、A7棟15F、A7棟17F房屋及對應之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被告乃共同與原告分別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簽立相關契約書。
  ㈡系爭樣品屋所提供之資訊，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乃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內容，依該條規定，自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被告所負擔之給付義務不得低於該廣告內容。又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其契約書第1條第2項（下稱系爭條款）雖記載「本案傢俱配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所載之配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等語，然該條項為原告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竟在系爭樣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要參考依據情況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約義務，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規定，可認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已對消費者方之原告顯失公平，依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第1、4款規定，該條款之約定為無效。且依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而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就建商行業所擬定並經行政院核定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第貳點第一款明確規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是上開兩造約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頒布之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依同法第4項規定亦屬無效。
　㈢詎料於112年間被告上傳系爭建案實際現況照片時，原告發現僅有主臥室之窗戶係按系爭樣品屋所示為大面積開窗及幾近落地低台度規格，至於客餐廳及次臥室之兩扇窗戶（下稱系爭窗戶）規格竟遭被告擅自改為高度115公分、寬度160公分、離地高度125公分之小窗戶，與系爭樣品屋所展示規格相比，明顯有「開窗面積縮小」、「台度變高」、「近落地窗變為小窗」等情（下稱系爭瑕疵），被告擅自更改系爭窗戶規格除影響景觀及採光視野外，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算後，系爭瑕疵更嚴重減損系爭房地價值，減損程度約4.12%。嗣兩造進行消費爭議協商，被告及訴外人海鉅公司皆坦承系爭窗戶確實與系爭樣品屋展示存有落差，願提出補償方案，但拒絕將系爭窗戶回復成系爭樣品屋所顯示之規格，是系爭窗戶確實存有減少契約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瑕疵，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減少買賣價金，並認各別原告得主張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即為如附表1所示系爭房地各別房地扣除各別車位後之各別買賣價金，按4.12%減損程度計算之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則原告既已依法為上開減少價金主張，被告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各金額之原價金受領均為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不當得利返還，而分別返還各該金額予各原告。又被告提供系爭房地既具有系爭瑕疵，被告即構成不完全給付，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減價損失。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各原告。
　㈣又被告未能確保系爭樣品屋呈現之窗戶尺寸及樣式與實際建築執照圖說相符，即放任訴外人海鉅公司搭設不實、引人錯誤之系爭樣品屋向公眾行銷，致使原告錯認系爭樣品屋之窗戶規格即為將來實體房屋建成之規格，進而與被告締結系爭買賣契約，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房地，受有上開減價損失，是被告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原告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各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30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並聲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九人各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原告民事準備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樣品屋設置於室內，外人無從知悉，須先行預約經代銷人員同意後，才能在代銷人員陪同進入參觀，且樣品屋處亦備有建築執照圖說，是系爭樣品屋並不構成消保法上所稱之「廣告」。
　㈡又縱認系爭樣品屋構成廣告，然本件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時，其中系爭條款之約定，已排除系爭樣品屋成為契約之一部，是系爭樣品屋至多僅構成要約之引誘，並不會因消保法第22條規定而成為契約之一部。何況，兩造締結契約後，原告於建築過程中就客變簽認時，該簽認圖上亦有窗戶規格、尺寸及台度之記載，然原告仍再次確認同意並簽名，並未見有所爭執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關於系爭房地之系爭買賣契約，且系爭樣品屋與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瑕疵之客觀窗戶規格落差情事一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樣品屋與系爭房地實際窗戶對照相片資料1份（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至第39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情事首足信為真。至原告主張系爭樣品屋窗戶規格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故上開窗戶規格落差情事構成瑕疵事由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爭執，是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1.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是否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2.被告是否應依公平法第30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分別敘述如後述。　
　㈡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第1、2項分別固定有明文。又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亦定有明文。則於一般預售房屋之情形，銷售據點所搭設之樣品屋，不論其是否設置於室內，亦不論參觀者是否須銷售人員同意始得進入，核其性質，乃屬供向不特定多數人推廣使其等了解預售屋相關興建細節之物，其自身之展示，自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是被告就系爭樣品屋之展示，自構成消保法上之廣告，然本件原告是否得主張依消保法第22條規定，認系爭樣品屋關於窗戶規格之展示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仍應審酌兩造具體締約情事以為認定。
　㈢則按廣告具有多樣性及複雜性，是否屬契約之一部，仍應參酌當事人之意思，包括廣告表示內容是否具體詳盡、當事人之磋商過程、交易慣例等綜合判斷。如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於契約中雖未就廣告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固應視為契約之一部。惟簽訂契約時倘企業經營者並未再據原屬「要約引誘」之廣告為訂約之說明、洽談，使之成為具體之「要約」，縱其廣告之內容不實，應受消保法或公平法之規範，仍難逕謂該廣告為要約或已當然成為契約之一部（最高法院108年台上第12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時，若未就涉及企業經營者廣告內容者再為約定時，倘消費者係因信賴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進行締約，固應依消保法第22條規定，而使廣告內容事項成為契約之一部。惟倘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過程中，有具體情事可認雙方已約明並非依照廣告內容為締約基礎時，消費者即不得主張係因信賴廣告內容而為締約，自無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適用，而難認廣告內容會構成契約之一部。經查，稽諸系爭買賣契約書影本，顯示兩造已於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條款中明確約定「本案傢俱配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所載之配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頁），系爭條款亦以粗體字樣標明重點事項，除物理上足使消費者醒目而肉眼辨識條款之存在外，實質內容如「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等字樣亦足使消費者明確瞭解締約約定之房屋實際規格並非以樣品屋展示為準，而應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並無對消費者造成內容突襲或難以理解而會錯意之可能。是可認締約之消費者於締約時顯然明瞭關於窗戶規格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之情況為準，而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足認兩造就有關系爭房地實際窗戶規格，已明確約定係依照系爭買賣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是揆諸上開說明意旨，本件原告即不得再主張樣品屋展示內容作為契約之一部。
　㈣系爭條款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第17條規定之無效事由：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民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消保法第13條、第14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雖主張系爭樣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要參考依據情況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約義務，可認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已對原告顯失公平云云，然衡酌系爭建案之行銷為預售屋銷售，與成屋行銷相比，並無實際已建好之房屋可直接作為樣品屋以供消費者參觀，僅能以臨時搭建之樣品屋為展示，然預售屋之樣品屋受限於搭建地點、環境、成本及建築法令等條件限制，本難期其房屋門窗尺寸及比例均與實際建成之成屋相同，僅能預期呈現其空間配置大致樣貌，尤以如系爭樣品屋為設置於室內之情況更是如此，是於考量預售屋樣品屋展示真實建成房屋室內樣貌能力之先天限制條件下，系爭條款為免樣品屋展示內容糾紛及爭議，而約定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並無明顯不利於消費者，亦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及對消費者方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之對原告顯失公平而無效事由云云，並不可採。
　3.次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內政部以台內地字第1120263817號公告頒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貳點「不得記載事項」中第一款固明確規定「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惟該不得記載事項係指預售屋賣方之企業經營者不得於定型化契約條款內概括記載「廣告僅供參考」，以免企業經營者廣泛規避所有廣告內容構成契約義務之責任，然若對於特定廣告內容細節事項另於定型化契約中約定以特定標準為準，而避免產生糾紛爭議者，自不在此限。是本件系爭條款為免系爭樣品屋無法真實表達實際建成房屋之規格內容，而明訂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尚非概括約定所有廣告內容均僅供參考而全面迴避企業經營者廣告責任，是尚難認有牴觸上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貳點第一款之不得記載事項，是原告主張系爭條款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規定為無效云云，亦不可採。
　㈤準此，本件因存在兩造系爭條款之約定，縱系爭樣品屋與實際建築執照圖說就窗戶規格存有原告本件主張之落差情事，因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並未成為契約之一部，是尚難認兩造契約內容與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有落差，而屬契約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減少而構成瑕疵。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瑕疵，故原告得主張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減少價金後被告應返還溢領之價金金額云云，為無理由。又原告主張因系爭瑕疵而被告之給付為不完全給付，原告得依民法第227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云云，亦同無理由。
　㈥又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平法第2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條固定有明文。本件原告雖主張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而與被告締約，致使系爭房地有系爭瑕疵存在，故原告受有該等瑕疵減價損害云云，然系爭條款已明確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有關窗戶規格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且應為消費者方所明確瞭解，已敘述如前。是本件原告顯無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為契約內容，亦無誤信而為締約之情事，自難認有何因而侵害其權益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公平法第3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6號
原      告  吳葦柔  
            戴政弘  
            蕭睿群  
            王婉柔  
            左曉紋  
            陳佳妙  
            翁詔琳  
            李桂瑋  
            黃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蔡菘翰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長庚  
被      告  新苑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就坐落於桃園市中
    壢區青平段411、411-1、411-2、411-3、412地號土地上，
    案名為「新潤君頤」之預售屋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共同
    與原告分別締結相關戶別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
    買賣契約），其中第30條約定若因該等契約涉訟，以本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契約書影本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391頁)，是本件兩造因系爭
    買賣契約關係涉訟，第一審訴訟即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
    書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主張依民法第359條
    規定行使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減少價金形成權，並請求確認
    減少之價金不存在。嗣於相同買賣瑕疵糾紛之基礎事實下，
    以民事準備狀變更其訴（見本院卷二第103頁至第106頁），
    請求權基礎變更為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之減少價金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損害賠償，並變更訴之聲明如後述。嗣又以民事準備三狀於
    同一訴之聲明及相同基礎事實下，追加公平交易法第30條為
    請求權基礎，上開之訴之變更、追加間，其等請求之基礎事
    實均同一，揆諸首揭規定，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應
    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建案為被告共同出資興建，並共同委由訴外人即不動產
    經紀業者海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鉅公司)負責處理系
    爭建案預售屋銷售事宜，原告於民國110年至111年間前往系
    爭建案之搭設樣品屋賞屋，該樣品屋（下稱系爭樣品屋）呈
    現系爭建案之A7、B2、B7等棟戶別，雖僅單面採光，惟位於
    客餐廳、主臥及次臥之三面窗戶，依當時系爭樣品屋所顯具
    體規格均為「大面積開窗」、「幾近落地低台度」之設計，
    而得彌補室內僅有單面採光之不足，並顯示出對外視野遼闊
    、放大空間感之視覺效果，原告遂與海鉅公司銷售人員接洽
    後分別表明願購買系爭建案戶別B2棟7F、B2棟18F、B2棟19F
    、B7棟7F、B7棟11F、A7棟6F、A7棟7F、A7棟15F、A7棟17F
    房屋及對應之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被告乃共同與
    原告分別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簽立相關契約書。
  ㈡系爭樣品屋所提供之資訊，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
    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乃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內容，
    依該條規定，自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被告所負擔之
    給付義務不得低於該廣告內容。又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
    其契約書第1條第2項（下稱系爭條款）雖記載「本案傢俱配
    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所載之配
    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等語
    ，然該條項為原告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竟在系爭樣品
    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要參考依據情況下，
    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
    約義務，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規定，可認除違
    反誠信原則外，更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已對消費者方之原告顯失公平，依消保法第12條第1項、
    第2項第1款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第1、4款規定，該條款
    之約定為無效。且依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為預防消費糾紛，
    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而依消保法第
    17條第1項規定就建商行業所擬定並經行政院核定公告之「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第貳點
    第一款明確規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得約定「廣告僅供
    參考」，是上開兩造約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中央主管機
    關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頒布之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依同法第4項規定亦屬無效。
　㈢詎料於112年間被告上傳系爭建案實際現況照片時，原告發現
    僅有主臥室之窗戶係按系爭樣品屋所示為大面積開窗及幾近
    落地低台度規格，至於客餐廳及次臥室之兩扇窗戶（下稱系
    爭窗戶）規格竟遭被告擅自改為高度115公分、寬度160公分
    、離地高度125公分之小窗戶，與系爭樣品屋所展示規格相
    比，明顯有「開窗面積縮小」、「台度變高」、「近落地窗
    變為小窗」等情（下稱系爭瑕疵），被告擅自更改系爭窗戶
    規格除影響景觀及採光視野外，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
    算後，系爭瑕疵更嚴重減損系爭房地價值，減損程度約4.12
    %。嗣兩造進行消費爭議協商，被告及訴外人海鉅公司皆坦
    承系爭窗戶確實與系爭樣品屋展示存有落差，願提出補償方
    案，但拒絕將系爭窗戶回復成系爭樣品屋所顯示之規格，是
    系爭窗戶確實存有減少契約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瑕
    疵，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減少買賣價
    金，並認各別原告得主張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即為如附表1所
    示系爭房地各別房地扣除各別車位後之各別買賣價金，按4.
    12%減損程度計算之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則原告
    既已依法為上開減少價金主張，被告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
    額欄所示各金額之原價金受領均為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不當得利返還，而分別返
    還各該金額予各原告。又被告提供系爭房地既具有系爭瑕疵
    ，被告即構成不完全給付，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減價損失。原
    告亦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就
    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各原告。
　㈣又被告未能確保系爭樣品屋呈現之窗戶尺寸及樣式與實際建
    築執照圖說相符，即放任訴外人海鉅公司搭設不實、引人錯
    誤之系爭樣品屋向公眾行銷，致使原告錯認系爭樣品屋之窗
    戶規格即為將來實體房屋建成之規格，進而與被告締結系爭
    買賣契約，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房地，受有上開減價損失，
    是被告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之情事，原告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
    責任，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
    各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30條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並聲
    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九人各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原告民事準備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樣品屋設置於室內，外人無從知悉，須先行預約經代銷
    人員同意後，才能在代銷人員陪同進入參觀，且樣品屋處亦
    備有建築執照圖說，是系爭樣品屋並不構成消保法上所稱之
    「廣告」。
　㈡又縱認系爭樣品屋構成廣告，然本件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
    時，其中系爭條款之約定，已排除系爭樣品屋成為契約之一
    部，是系爭樣品屋至多僅構成要約之引誘，並不會因消保法
    第22條規定而成為契約之一部。何況，兩造締結契約後，原
    告於建築過程中就客變簽認時，該簽認圖上亦有窗戶規格、
    尺寸及台度之記載，然原告仍再次確認同意並簽名，並未見
    有所爭執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關於系爭房地之系爭買賣契約，且
    系爭樣品屋與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瑕疵之客觀窗戶規格落差情
    事一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樣品屋與系
    爭房地實際窗戶對照相片資料1份（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至第
    39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情事首足信為真。至原告主張系
    爭樣品屋窗戶規格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故上開窗戶
    規格落差情事構成瑕疵事由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爭執，
    是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1.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
    是否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2.被告是否應依公平法第30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分別敘述如後述。　
　㈡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
    ，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第1、2項分別
    固定有明文。又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
    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
    、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
    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
    則第23條亦定有明文。則於一般預售房屋之情形，銷售據點
    所搭設之樣品屋，不論其是否設置於室內，亦不論參觀者是
    否須銷售人員同意始得進入，核其性質，乃屬供向不特定多
    數人推廣使其等了解預售屋相關興建細節之物，其自身之展
    示，自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是被告就系爭樣品屋之
    展示，自構成消保法上之廣告，然本件原告是否得主張依消
    保法第22條規定，認系爭樣品屋關於窗戶規格之展示構成系
    爭買賣契約之一部，仍應審酌兩造具體締約情事以為認定。
　㈢則按廣告具有多樣性及複雜性，是否屬契約之一部，仍應參
    酌當事人之意思，包括廣告表示內容是否具體詳盡、當事人
    之磋商過程、交易慣例等綜合判斷。如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
    ，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於契
    約中雖未就廣告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
    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固應視為契約之一部。惟簽
    訂契約時倘企業經營者並未再據原屬「要約引誘」之廣告為
    訂約之說明、洽談，使之成為具體之「要約」，縱其廣告之
    內容不實，應受消保法或公平法之規範，仍難逕謂該廣告為
    要約或已當然成為契約之一部（最高法院108年台上第1201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時
    ，若未就涉及企業經營者廣告內容者再為約定時，倘消費者
    係因信賴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進行締約，固應依消保法
    第22條規定，而使廣告內容事項成為契約之一部。惟倘若企
    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過程中，有具體情事可認雙方已約明
    並非依照廣告內容為締約基礎時，消費者即不得主張係因信
    賴廣告內容而為締約，自無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適用，而難
    認廣告內容會構成契約之一部。經查，稽諸系爭買賣契約書
    影本，顯示兩造已於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條款中明確約定「
    本案傢俱配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
    ）所載之配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
    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頁），系爭條款亦以粗體字樣
    標明重點事項，除物理上足使消費者醒目而肉眼辨識條款之
    存在外，實質內容如「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等字樣
    亦足使消費者明確瞭解締約約定之房屋實際規格並非以樣品
    屋展示為準，而應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並無
    對消費者造成內容突襲或難以理解而會錯意之可能。是可認
    締約之消費者於締約時顯然明瞭關於窗戶規格並非依照樣品
    屋展示之情況為準，而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
    載，足認兩造就有關系爭房地實際窗戶規格，已明確約定係
    依照系爭買賣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
    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是揆諸上開說明意旨，本件原告
    即不得再主張樣品屋展示內容作為契約之一部。
　㈣系爭條款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第1
    7條規定之無效事由：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
    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
    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定
    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
    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
    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
    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
    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民法
    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定型
    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
    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
    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
    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
    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
    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
    費者之情形者，消保法第13條、第14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雖主張系爭樣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
    要參考依據情況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
    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約義務，可認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
    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已對原告顯失公平
    云云，然衡酌系爭建案之行銷為預售屋銷售，與成屋行銷相
    比，並無實際已建好之房屋可直接作為樣品屋以供消費者參
    觀，僅能以臨時搭建之樣品屋為展示，然預售屋之樣品屋受
    限於搭建地點、環境、成本及建築法令等條件限制，本難期
    其房屋門窗尺寸及比例均與實際建成之成屋相同，僅能預期
    呈現其空間配置大致樣貌，尤以如系爭樣品屋為設置於室內
    之情況更是如此，是於考量預售屋樣品屋展示真實建成房屋
    室內樣貌能力之先天限制條件下，系爭條款為免樣品屋展示
    內容糾紛及爭議，而約定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
    ，並無明顯不利於消費者，亦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平等
    互惠原則及對消費者方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本件原告主張
    系爭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之對原
    告顯失公平而無效事由云云，並不可採。
　3.次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
    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法第
    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內政部以台內地字第11
    20263817號公告頒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第貳點「不得記載事項」中第一款固明確規定
    「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惟該不得記載事項係指預售屋
    賣方之企業經營者不得於定型化契約條款內概括記載「廣告
    僅供參考」，以免企業經營者廣泛規避所有廣告內容構成契
    約義務之責任，然若對於特定廣告內容細節事項另於定型化
    契約中約定以特定標準為準，而避免產生糾紛爭議者，自不
    在此限。是本件系爭條款為免系爭樣品屋無法真實表達實際
    建成房屋之規格內容，而明訂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
    為準，尚非概括約定所有廣告內容均僅供參考而全面迴避企
    業經營者廣告責任，是尚難認有牴觸上開「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貳點第一款之不得記載事
    項，是原告主張系爭條款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規定
    為無效云云，亦不可採。
　㈤準此，本件因存在兩造系爭條款之約定，縱系爭樣品屋與實
    際建築執照圖說就窗戶規格存有原告本件主張之落差情事，
    因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並未成為契約之一部，是尚難
    認兩造契約內容與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有落差，而屬契約
    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減少而構成瑕疵。從而，本件
    原告主張被告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存有
    系爭瑕疵，故原告得主張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並依
    民法第179條請求減少價金後被告應返還溢領之價金金額云
    云，為無理由。又原告主張因系爭瑕疵而被告之給付為不完
    全給付，原告得依民法第227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云云，亦同
    無理由。
　㈥又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
    關事項；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公平法第2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條固定有明
    文。本件原告雖主張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而與被告締約
    ，致使系爭房地有系爭瑕疵存在，故原告受有該等瑕疵減價
    損害云云，然系爭條款已明確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有關窗戶規
    格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並非
    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且應為消費者方所明確瞭解，已敘述
    如前。是本件原告顯無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為契約內容
    ，亦無誤信而為締約之情事，自難認有何因而侵害其權益之
    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公平法第3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云
    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
    3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金錢給
    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
    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消字第16號
原      告  吳葦柔  
            戴政弘  
            蕭睿群  
            王婉柔  
            左曉紋  
            陳佳妙  
            翁詔琳  
            李桂瑋  
            黃雅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徐志明律師
            蔡菘翰律師
            戚本昕律師
被      告  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長庚  
被      告  新苑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就坐落於桃園市中壢區青平段411、411-1、411-2、411-3、412地號土地上，案名為「新潤君頤」之預售屋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共同與原告分別締結相關戶別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下合稱系爭買賣契約），其中第30條約定若因該等契約涉訟，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契約書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391頁)，是本件兩造因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涉訟，第一審訴訟即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係主張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行使買賣契約瑕疵擔保之減少價金形成權，並請求確認減少之價金不存在。嗣於相同買賣瑕疵糾紛之基礎事實下，以民事準備狀變更其訴（見本院卷二第103頁至第106頁），請求權基礎變更為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無法律上原因受領之減少價金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並變更訴之聲明如後述。嗣又以民事準備三狀於同一訴之聲明及相同基礎事實下，追加公平交易法第30條為請求權基礎，上開之訴之變更、追加間，其等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同一，揆諸首揭規定，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追加，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建案為被告共同出資興建，並共同委由訴外人即不動產經紀業者海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鉅公司)負責處理系爭建案預售屋銷售事宜，原告於民國110年至111年間前往系爭建案之搭設樣品屋賞屋，該樣品屋（下稱系爭樣品屋）呈現系爭建案之A7、B2、B7等棟戶別，雖僅單面採光，惟位於客餐廳、主臥及次臥之三面窗戶，依當時系爭樣品屋所顯具體規格均為「大面積開窗」、「幾近落地低台度」之設計，而得彌補室內僅有單面採光之不足，並顯示出對外視野遼闊、放大空間感之視覺效果，原告遂與海鉅公司銷售人員接洽後分別表明願購買系爭建案戶別B2棟7F、B2棟18F、B2棟19F、B7棟7F、B7棟11F、A7棟6F、A7棟7F、A7棟15F、A7棟17F房屋及對應之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被告乃共同與原告分別締結系爭買賣契約，並簽立相關契約書。
  ㈡系爭樣品屋所提供之資訊，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乃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內容，依該條規定，自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被告所負擔之給付義務不得低於該廣告內容。又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其契約書第1條第2項（下稱系爭條款）雖記載「本案傢俱配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所載之配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等語，然該條項為原告所提供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竟在系爭樣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要參考依據情況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約義務，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規定，可認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已對消費者方之原告顯失公平，依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第1、4款規定，該條款之約定為無效。且依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而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就建商行業所擬定並經行政院核定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第貳點第一款明確規定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是上開兩造約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頒布之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依同法第4項規定亦屬無效。
　㈢詎料於112年間被告上傳系爭建案實際現況照片時，原告發現僅有主臥室之窗戶係按系爭樣品屋所示為大面積開窗及幾近落地低台度規格，至於客餐廳及次臥室之兩扇窗戶（下稱系爭窗戶）規格竟遭被告擅自改為高度115公分、寬度160公分、離地高度125公分之小窗戶，與系爭樣品屋所展示規格相比，明顯有「開窗面積縮小」、「台度變高」、「近落地窗變為小窗」等情（下稱系爭瑕疵），被告擅自更改系爭窗戶規格除影響景觀及採光視野外，經原告委請不動產估價師估算後，系爭瑕疵更嚴重減損系爭房地價值，減損程度約4.12%。嗣兩造進行消費爭議協商，被告及訴外人海鉅公司皆坦承系爭窗戶確實與系爭樣品屋展示存有落差，願提出補償方案，但拒絕將系爭窗戶回復成系爭樣品屋所顯示之規格，是系爭窗戶確實存有減少契約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瑕疵，原告自得依據民法第359條規定向被告請求減少買賣價金，並認各別原告得主張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即為如附表1所示系爭房地各別房地扣除各別車位後之各別買賣價金，按4.12%減損程度計算之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則原告既已依法為上開減少價金主張，被告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各金額之原價金受領均為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為不當得利返還，而分別返還各該金額予各原告。又被告提供系爭房地既具有系爭瑕疵，被告即構成不完全給付，造成原告受有上開減價損失。原告亦得依民法第227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各原告。
　㈣又被告未能確保系爭樣品屋呈現之窗戶尺寸及樣式與實際建築執照圖說相符，即放任訴外人海鉅公司搭設不實、引人錯誤之系爭樣品屋向公眾行銷，致使原告錯認系爭樣品屋之窗戶規格即為將來實體房屋建成之規格，進而與被告締結系爭買賣契約，而購買有瑕疵之系爭房地，受有上開減價損失，是被告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原告亦得依同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各金額分別賠償予各原告。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30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請求法院擇一為勝訴判決，並聲明：1.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九人各如附表1「價值減損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均自原告民事準備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請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樣品屋設置於室內，外人無從知悉，須先行預約經代銷人員同意後，才能在代銷人員陪同進入參觀，且樣品屋處亦備有建築執照圖說，是系爭樣品屋並不構成消保法上所稱之「廣告」。
　㈡又縱認系爭樣品屋構成廣告，然本件兩造締結系爭買賣契約時，其中系爭條款之約定，已排除系爭樣品屋成為契約之一部，是系爭樣品屋至多僅構成要約之引誘，並不會因消保法第22條規定而成為契約之一部。何況，兩造締結契約後，原告於建築過程中就客變簽認時，該簽認圖上亦有窗戶規格、尺寸及台度之記載，然原告仍再次確認同意並簽名，並未見有所爭執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關於系爭房地之系爭買賣契約，且系爭樣品屋與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瑕疵之客觀窗戶規格落差情事一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業據原告提出系爭樣品屋與系爭房地實際窗戶對照相片資料1份（見本院卷一第393頁至第39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情事首足信為真。至原告主張系爭樣品屋窗戶規格應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故上開窗戶規格落差情事構成瑕疵事由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爭執，是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厥為：1.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是否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2.被告是否應依公平法第30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分別敘述如後述。　
　㈡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第1、2項分別固定有明文。又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亦定有明文。則於一般預售房屋之情形，銷售據點所搭設之樣品屋，不論其是否設置於室內，亦不論參觀者是否須銷售人員同意始得進入，核其性質，乃屬供向不特定多數人推廣使其等了解預售屋相關興建細節之物，其自身之展示，自屬消保法第22條所稱之廣告。是被告就系爭樣品屋之展示，自構成消保法上之廣告，然本件原告是否得主張依消保法第22條規定，認系爭樣品屋關於窗戶規格之展示構成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仍應審酌兩造具體締約情事以為認定。
　㈢則按廣告具有多樣性及複雜性，是否屬契約之一部，仍應參酌當事人之意思，包括廣告表示內容是否具體詳盡、當事人之磋商過程、交易慣例等綜合判斷。如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於契約中雖未就廣告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固應視為契約之一部。惟簽訂契約時倘企業經營者並未再據原屬「要約引誘」之廣告為訂約之說明、洽談，使之成為具體之「要約」，縱其廣告之內容不實，應受消保法或公平法之規範，仍難逕謂該廣告為要約或已當然成為契約之一部（最高法院108年台上第12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時，若未就涉及企業經營者廣告內容者再為約定時，倘消費者係因信賴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進行締約，固應依消保法第22條規定，而使廣告內容事項成為契約之一部。惟倘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締約過程中，有具體情事可認雙方已約明並非依照廣告內容為締約基礎時，消費者即不得主張係因信賴廣告內容而為締約，自無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適用，而難認廣告內容會構成契約之一部。經查，稽諸系爭買賣契約書影本，顯示兩造已於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條款中明確約定「本案傢俱配置圖及樣品屋，除本約建材設備說明（如附件四）所載之配備外，其餘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頁），系爭條款亦以粗體字樣標明重點事項，除物理上足使消費者醒目而肉眼辨識條款之存在外，實質內容如「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等字樣亦足使消費者明確瞭解締約約定之房屋實際規格並非以樣品屋展示為準，而應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並無對消費者造成內容突襲或難以理解而會錯意之可能。是可認締約之消費者於締約時顯然明瞭關於窗戶規格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之情況為準，而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足認兩造就有關系爭房地實際窗戶規格，已明確約定係依照系爭買賣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是揆諸上開說明意旨，本件原告即不得再主張樣品屋展示內容作為契約之一部。
　㈣系爭條款並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第17條規定之無效事由：
　1.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民法第247條之1、消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消保法第13條、第14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2.原告雖主張系爭樣品屋為原告衡量是否購入系爭房地之最重要參考依據情況下，約定片面預先免除、減輕被告對於系爭樣品屋廣告內容之契約義務，可認除違反誠信原則外，更對原告有重大不利益而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已對原告顯失公平云云，然衡酌系爭建案之行銷為預售屋銷售，與成屋行銷相比，並無實際已建好之房屋可直接作為樣品屋以供消費者參觀，僅能以臨時搭建之樣品屋為展示，然預售屋之樣品屋受限於搭建地點、環境、成本及建築法令等條件限制，本難期其房屋門窗尺寸及比例均與實際建成之成屋相同，僅能預期呈現其空間配置大致樣貌，尤以如系爭樣品屋為設置於室內之情況更是如此，是於考量預售屋樣品屋展示真實建成房屋室內樣貌能力之先天限制條件下，系爭條款為免樣品屋展示內容糾紛及爭議，而約定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並無明顯不利於消費者，亦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平等互惠原則及對消費者方有何顯失公平之處，是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條款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1、4款及消保法第12條之對原告顯失公平而無效事由云云，並不可採。
　3.次按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保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內政部以台內地字第1120263817號公告頒布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貳點「不得記載事項」中第一款固明確規定「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惟該不得記載事項係指預售屋賣方之企業經營者不得於定型化契約條款內概括記載「廣告僅供參考」，以免企業經營者廣泛規避所有廣告內容構成契約義務之責任，然若對於特定廣告內容細節事項另於定型化契約中約定以特定標準為準，而避免產生糾紛爭議者，自不在此限。是本件系爭條款為免系爭樣品屋無法真實表達實際建成房屋之規格內容，而明訂以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尚非概括約定所有廣告內容均僅供參考而全面迴避企業經營者廣告責任，是尚難認有牴觸上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貳點第一款之不得記載事項，是原告主張系爭條款依消保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規定為無效云云，亦不可採。
　㈤準此，本件因存在兩造系爭條款之約定，縱系爭樣品屋與實際建築執照圖說就窗戶規格存有原告本件主張之落差情事，因系爭樣品屋展示之窗戶規格並未成為契約之一部，是尚難認兩造契約內容與被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有落差，而屬契約約定之通常效用品質及價值之減少而構成瑕疵。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上，所提供之系爭房地存有系爭瑕疵，故原告得主張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減少價金後被告應返還溢領之價金金額云云，為無理由。又原告主張因系爭瑕疵而被告之給付為不完全給付，原告得依民法第227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云云，亦同無理由。
　㈥又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平法第2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條固定有明文。本件原告雖主張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而與被告締約，致使系爭房地有系爭瑕疵存在，故原告受有該等瑕疵減價損害云云，然系爭條款已明確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有關窗戶規格係依照契約附件四之建材設備說明所載為準，而約明並非依照樣品屋展示為準，且應為消費者方所明確瞭解，已敘述如前。是本件原告顯無誤信系爭樣品屋規格內容為契約內容，亦無誤信而為締約之情事，自難認有何因而侵害其權益之情形，是原告主張被告應依公平法第30條規定為損害賠償云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依民法第179條、第227條及公平法第30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原告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金錢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炫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